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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獅潭鄉參加正式競賽獎勵金發放辦法』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苗栗縣獅潭鄉公所(以

下簡稱本所)，為獎勵

參加各項正式競賽成

績優異之鄉民，替本鄉

爭取殊榮，以提升本鄉

各項技藝、民俗文化及

藝文等技能水準，特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苗栗縣獅潭鄉公所(以

下簡稱本所)，為獎勵

參加各項正式競賽成

績優異之鄉民，替本鄉

爭取殊榮，以提升本鄉

各項技藝、民俗文化之

技能水準，特訂定本辦

法。 

增加藝文類競賽

獎勵，以符合鄉內學生

實際需求，達成鼓勵之

目的。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正式競

賽，係指由中央機關各

部(會)或其他直轄

市、縣（市）政府自行

舉辦之競賽項目，包括

技藝類競賽、民俗文化

類競賽、藝文競賽、展

演，奧、亞運等國際性

官方組織舉辦之競賽

項目，亦同。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正式競

賽，係指由中央機關各

部(會)或其他直轄

市、縣（市）政府自行

舉辦之競賽項目，包括

技藝類競賽、民俗文化

類競賽、展演，奧、亞

運等國際性官方組織

舉辦之競賽項目，亦

同。 

增加藝文類競賽

獎勵，以符合鄉內學生

實際需求，達成鼓勵之

目的。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係指 

凡設籍本鄉滿一年之

鄉民或就讀本鄉各校

之學生，參加本辦法第

三條所訂之各項正式

競賽，成績優異者。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係指 

凡設籍本鄉滿一年之

鄉民參加本辦法第三

條所訂之各項正式競

賽，成績優異者。 

為達鼓勵本鄉莘

莘學子之目的，增加本

鄉各校競爭力。 

第五條 本辦法獎勵金核發標

準及金額： 

一、個人項目：直轄

市、縣（市）等級

競賽，第 1名或特

第五條 本辦法獎勵金核發標

準及金額： 

一、個人項目：直轄

市、縣（市）等級

競賽，第 1名

為達成鼓勵鄉民

及不致鄉庫枯竭之平

衡，故修訂獎勵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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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6,000 元、第 2

名或優等 4,000

元、第 3名或甲等

3,000 元；全國性

競賽，第 1名或特

優 30,000 元、第

2名或優等

20,000 元、第 3

名或甲等 10,000

元、第 4名 5,000

元；國際性競賽，

第 1名或特優

100,000 元、第 2

名或優等 80,000

元、第 3名或甲等

60,000 元、第 4

名 40,000 元。 

二、團體項目(含 2人

以上)：直轄市、

縣（市）等級競

賽，第 1名或特優

每隊 30,000 元、

第 2名或優等每

隊 20,000 元、第

3名或甲等每隊

10,000 元；全國

性競賽，第 1名或

特優每隊 50,000

元、第 2名或優等

每隊 40,000 元、

第 3名或甲等每

隊 30,000 元、第

4名每隊 20,000

元；國際性競賽，

第 1名或特優每

隊 100,000 元、第

5,000 元、第 2名

4,000 元、第 3名

3,000 元；全國性

競賽，第 1名

30,000 元、第 2

名 20,000 元、第

3名 10,000 元、

第 4名 5,000 元；

國際性競賽，第 1

名 100,000 元、第

2名 80,000 元、

第 3名 60,000

元、第 4名 40,000

元。 

二、團體項目(含 2人

以上)：直轄市、

縣（市）等級競

賽，第 1名每位

3,000 元、第 2名

每位 2,000 元、第

3名每位 1,000

元；全國性競賽，

第 1名每位

20,000 元、第 2

名每位 10,000

元、第 3名每位

5,000 元、第 4名

每位 3,000 元；國

際性競賽，第 1名

每位 80,000 元、

第 2名每位

60,000 元、第 3

名每位 40,000

元、第 4名每位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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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或優等每隊

80,000 元、第 3

名或甲等每隊

60,000 元、第 4

名每隊 40,000

元。 

第八條 合於獎勵金發放標準

應於競賽結束後四個

月內，填寫申請書暨領

據並檢附身分證明文

件 影本身分證、戶籍

謄本或戶口名簿、得獎

證明資料至本所民政

課辦理，逾期未提出

者，視同放棄。 

第八條 合於獎勵金發放標準

應於競賽結束後三個

月內，填寫申請書暨領

據並檢附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身分證、戶籍謄

本或戶口名簿、得獎證

明資料至本所民政課

辦理，逾期未提出者，

視同放棄。 

調整申請時間，讓

鄉民有寬裕時間申請。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施。 第十條 本辦法自 11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